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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的赔偿
保障体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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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体系、技术现状及组织体系进行剖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污染导致健康
损害赔偿的法律支撑体系严重不足，亟需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损害赔偿法》，从法律层面对
整个健康损害的赔偿保障体系进行明确指导。针对现有健康损害赔偿的技术支撑体系严重缺乏、认
定机构的人员队伍建设薄弱等现状，本文提出应加大相关组织队伍建设，以提高环境损害的技术支
撑能力。此外，还需要建立一个更高级别的专业的环境健康污染损害、赔偿与协调机构。该机构应
是由国家多部门（环境保护部、保监会、财政部、卫生部、司法部等）共同认可的第三方仲裁机构，
且具备独立的性质，负责污染导致的损失评估、责任认定、事故处理、资金赔付等各项仲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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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暴

露，环境污染引发的健康损害事件呈爆炸式增长，由此

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目前环境污染导致的健

康损害赔偿保障机制，如配套的法律法规、损害认定支

持技术与组织保障模式均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尽快落实

新环保法精神，对污染者进行责任追溯，并使受害者得

到相应的赔偿，是我国政府亟需开展的一项工作。为探

讨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健康损害的赔偿保障体系，本文结

合发达国家的经验，对现阶段我国的法律体系、技术现

状及组织保障体系进行剖析。

1  国内外健康损害赔偿的法律支撑体系对比

1.1  我国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赔偿的法律支撑体系

对环境污染者进行追责，并要求其对污染导致的健

康损害进行赔偿是我国法律确定的原则。有关环境纠纷

的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登记的相关社会组织，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

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环保法提出对污

染肇事者进行处罚，对那些重犯、屡犯和有主观故意的

违法者，要加倍甚至惩罚性地处罚，甚至追究企业法人

和排污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环保法对环境污染给出

了指导性和原则性规定，但如何建立健康损害赔偿保障

体系的补充细则没有出台。与之类似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第 124 条对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民事责

任中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

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虽然民

法通则对赔偿做出了要求，但缺乏相关的赔偿细则。其

他法规文件的法律约束力太低。如《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 号）、《突发环境事件调

查处理办法》（部令第 32 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

办法》（部令第 34 号）、《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

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 〔2011〕60 号）、《关于印发

〈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办

函〔2011〕1019 号）、《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的通知》（环办 
〔2013〕85 号）等主要以“通知”、“办法”的形式存在，

法律强制执行力较弱。总之，现阶段我国虽然在环境损

害赔偿从法律层面确定了诉讼、污染责任等，但对如何

保证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权力得以实现却没有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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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达国家的健康损害赔偿的法律支撑体系

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中，曾多次遭遇环境污染导致健

康损害的事件。它们在处理公害病的漫长探索中，逐步

建立并完善了公害健康救济制度，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法

律法规、行政救济制度和资金保障体系，值得我国借鉴。

总结发达国家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害赔偿体系，

具有以下优势。

1.2.1  相关的法律法规较为完善

日本在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制度中有一系列详细的

制度，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公害病的防治、受害者的补

偿制度和管理人员与机构等。其中，公害病相关立法有

《公害纷争处理法》《大气污染防止法》《水质污浊防止法》

《自然环境保全法》《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等。通过以

上法律的形式明确污染所致健康损害必须有赔偿的责任，

并附带有医学治疗与生活费补偿等责任。日本在地方层

面也出台了相应的公害病防治地方性法规。日本《公害

健康受偿补偿法》最具特色，它在法律上形成了从诉讼

到补偿的完整的法律法规。法律上确定了普通受污染者

的民事诉讼制度，并在赔偿保障资金上建立了行政救济

制度，通过向企业征收排污费作为资金来源。组织形式

上由公共行政机关采取简易程序来认定公害病的损害程

度、范围，配套的补偿金计算方法也简便易行、易于核

查。日本的法律及配套经济手段能保障公害病患者得到

迅速、及时的救济和长期的治疗。在美国的环境补偿法

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是《综合环境补偿与责任法》（1980
年）。这部法律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有毒有害废物处理机

制，明确了有关当事人的连带责任及其所具有追溯力的

法律效力，这部法律又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

所有可能承担污染责任的法人（企业）都必须有财政担

保，以保证污染发生后的赔偿资金能够及时落实。这部

法律直接推动了美国环境责任险的快速发展。因环境责

任保险具有相对灵活的资金筹措模式，企业纷纷购买责

任险来保障其财政担保的完成。

1.2.2  法律体系支撑赔偿资金的有效落实

为了使受害人及时地获得救助，日本多个环境法律

法规中明确了污染者的责任及履行机制。1970 年，日

本颁布了《农用地污染防止法》。该法要求，为了预防、

清除和合理利用遭受特定有害物质污染的农用地，应采

取必要措施，实现污染责任者能够履行污染土地的修复

和人群健康赔偿能力，从而从源头上保障了污染赔偿资

金的落实。日本的法律中直接设置了环境污染的“直罚

主义”制度。根据规定，若企事业单位和国民违反了法

定要求，执法机关可以不经法院的审判，直接以违反行

政义务为依据对污染肇事者给予刑事处罚。日本政府通

过公害病防治法要求企业缴纳一定的费用用于公害病防

治 [1]，美国的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治理全美范围内闲置不

用或被抛危险废物处理场，并对危险废物泄漏做出紧急

反应，其配套的环境污染责任经济赔偿方式值得借鉴。

其中规定，受害人必须先向污染责任人请求损害赔偿，

当责任人不能确定或无力赔偿时方可向基金提出赔偿要

求。考虑到美国大多数企业已经缴纳了环境责任险，从

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超级基金与环境保险互为补充，

超级基金是在责任人无法明确或责任人无法及时履行赔

偿能力情况下的一种经济赔偿方式 [2]。印度的《公共责

任保险法》（1991 年）规定对于处理“危险物质”的有

关单位，如果是政府和国有公司，实行环境保险基金制

度；如果是普通商务公司，则强制要求投保环境责任保

险，以保障其履行污染后的经济赔偿责任 [3]。德国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是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

结合的制度。德国《环境责任法》规定，存在重大环境

责任风险的“特定设施”的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定的预先

保障义务履行措施，包括与保险公司签订损害赔偿责任

的保险合同，或由州、联邦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财务保

证或担保 [4]。

1.2.3  法律体系包含了完善的环境健康损害评估机构建设

国外发达国家大多通过立法建立了完善的组织机构，

并明确了其操作流程。日本在国家层面设置了不同政府

部门的明确分工，有专业机构分管环境公害、矿业危害、

职业病，配套的技术标准完备。日本在国家层面负责环

境标准、公害认定标准、监测计划与调查研究计划的制

定，地方主要负责地方标准、细则的补充制定；组织机

构上专门配有具体管理辖区内的监控、申报、许可或认

可事务、开展调查研究的机构等。美国也是通过立法明

确规定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的法律基础，通过程序立

法详细地规定了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操作规程，并通过

先进的评估方法促进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立法的现代化 [5]。

国外发达国家环境赔偿保障体系的经验值得我国学习。

它们在多个环境法律法规中明确了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的

诉讼机制、资金保障机制（直罚或通过税收等行政救济、

环境责任险和超级基金等），完善了公害病的组织管理认

定机构，建立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1.3  分析我国与发达国家法律保障体系的差异

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现阶段尚未建立起完整的

环境健康损害赔偿保障体系。我国学者已关注到环境风

险管理的制度化建设问题 [6]。虽然最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了污染责任追溯，但总体来说，

我国现阶段关于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与赔偿的法规文

件较为零散且不成体系，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诉讼、认

定和赔偿落实等诸多问题。

1.3.1  我国环境损害诉讼机制缺乏细则支持

在环境损害诉讼机制上，司法部和环境保护部共同

发布了《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

（司发通〔2015〕年 117 号）。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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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国家不同部门规定

了由环境保护部门指定或推荐的机构进行鉴定。实施统

一登记管理，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无疑将使环境损

害诉讼更为容易，让受到环境损害的当事人维权不再困

难，这是我国环境损害赔偿领域的一个重大的进步。然

而，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环境损害鉴定的正规化、体系

化程度远远不能满足环境损害纠纷高发的现状。环境司

法鉴定是环境诉讼案件处理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目前

最难以攻克的一环。运用专业技术、技能识别与判定环

境污染行为与健康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损害程

度、范围以及损失数额等，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由于不同地区污染行为的复杂性，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

的评估主体、评估范围、评估程序、评估方法、评估报

告效力、法律责任等内容均严重缺乏细则上的技术支持。

1.3.2  我国缺乏法律层面的赔偿资金保障机制

我国目前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大范围社会公众事件，

大多还是由政府财政“埋单”，如天津“8·12”爆炸事

件。这种模式赔偿并没有真正落实环保法中的责任追溯

精神。为使企业履行其污染责任，有学者提出建立我国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7]，但细究我

国的管理体系，这种模式值得商榷。我国政府职能与发

达国家不完全相同，目前财政主要由政府主导，缺乏由

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共同组建的超级基金的运行机

制。在未来，或许通过政府主导的环境税可以转化一部

分财政经费作为专项土壤修复的基金，但目前完全照搬

美国的超级基金明显不适用于我国。我国现有的社会捐

赠力量十分有限，无力用于健康损害赔偿，更无法体现

对污染肇事者的处罚。因此，积极地引入市场机制，结

合企业污染风险大小来解决环境污染资金落实的环境责

任险或成为未来一个主要解决赔偿资金落实的途径。

我国政府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明确提出采用环境责任

险的手段来解决一些污染责任履约的政策。2007 年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

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 号）、《国务院关于印

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

精神，加快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进一步健全我

国环境污染风险管理制度，原环境保护总局与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

导意见》（环发〔2007〕189 号）。在新环保法中已明确规

定了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企业污染责任延伸时

的一种方式。以往，我国环境责任险在推广过程中存在保

险品种划分过于单一、强制险与自愿险没有明确界限等问

题，但随着企业风险评估技术的提高，对风险大的企业强

制实施环境责任险将成为一种趋势。2017 年 6 月，由环

保部与保监会共同制定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中

规定了八类情形涉及七类企业类型强制投保环境责任险，

主要有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及合成

材料制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Ⅲ类及以上高风险放

射源的移动探伤、测井，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

废物，建设或者使用尾矿库，经营液体化工码头、油气

码头，从事铜、铅锌、镍钴、锡、锑冶炼，铅蓄电池极

板制造、组装，皮革鞣制加工，电镀，或生产经营活动

中使用含汞催化剂生产氯乙烯、氯碱、乙醛、聚氨酯等。

环境责任险险种较多，主要集中于环境污染后的修复，

就环境健康责任险发展而言却十分缓慢，目前针对公众

健康损害的保险主要集中于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对于长

期慢性的环境公害病险种较少。考虑到健康损害是环境

污染损害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污染责任延伸理应包括

在其中，因此，针对公众的健康损害责任险品种应该是

国家设置强制性环境责任险的一个总体方向。

1.3.3  我国的环境损害法律法规建设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归纳之，我国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害赔偿保障体

系的相关法律法规，亟需做以下工作：①扩大《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覆盖面，从体现保护人体健康

出发，完善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体系 , 尽早出台我国环境

与健康方面的专门立法。②探索环境健康责任险、健康

损害税收等适合我国的健康赔偿资金保障机制，并以法

律的形式进行明确。③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难点在于环

境行政主管机关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以及因果关系

推定的准确表述问题 [8]。出台具有法律执行意义的健康损

害认定、赔偿的标准及细则。我国在环保制度措施方面 ,
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环境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但缺乏

相应的健康监测和环境健康影响评价制度 , 未建立环境健

康损害赔偿制度 , 其他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标准体系

相对完善 , 但在标准的定位、覆盖面以及先进性、协调性

方面存在不足；应出台相关标准弥补现有制度措施的不

足。④针对目前各部门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从法律层面

建立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组织保障机构，出台环境与健康

管理机构的组织法 ,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及协调机制。

2  现有健康损害赔偿的技术支撑体系分析

环境健康损害赔偿体系包含了健康损害认定、评估，

理赔金额评估等，其中对健康损害认定与评估是目前存

在技术难点较多的环节。

2.1  发达国家的环境损害赔偿技术支撑经历漫长的
过程才日趋成熟

大多数情况下公害病受害者人数甚多，如水俣病和

痛痛病等都存在数以万计的受害者和数以千计的死亡者。

由于个体差异，以及活动模式与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干扰，

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健康损害程度的表现差异也

大相径庭，无法仅依据人体疾病表现来进行污染责任的

认定。此外，污染物在体内存在拮抗或协同作用对单一

的健康效应产生干扰，仅依据现有流行病学调研结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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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接建立疾病与污染物暴露剂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日

本的公害病处理中，对污染区域周边的环境介质进行了

大量的采样，包括土壤、水体、动、植物等。整个认定

过程非常缓慢。日本政府 2009 年制定了《关于解决水俣

病受害者救济和水俣病问题的特别措施法》，依据此法，

熊本、鹿儿岛、新潟 3 县共有申请者逾 6.5 万人，最终

明确认定的只占事发地符合居住年限居民总数的 1% 左

右。在漫长的认定过程中，日本公害病仲裁机构已形成

相对成熟的一系列技术方法。

2.2  我国的环境损害赔偿受技术层面制约严重

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科学性、准确性与配套的

技术规范以及技术标准体系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现阶

段，虽然环境保护部颁布《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Ⅱ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

荐方法》等技术规范，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工作

内容及范围、环境损害确认、因果关系判定、损害评估

方法、鉴定评估报告的编制等进行了规范，但现有技术

规范大多针对生态环境，无法体现我国人群长期、慢性

的污染物暴露特征。由于环境因素的介入，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一是在侵

权的方式上，大多通过环境这一载体间接对他人的身体

造成侵害，加害人身份难以确定，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难以证明；二是健康权受侵害的主体范围较大，

危害后果严重，通常具有不可逆转性，且危害结果具有

长期性和潜伏性，损害较难证明；三是加害人与受害人

在信息掌握与谈判地位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

在经济社会地位、科学知识方面差别较大，在诉讼的过

程中受害人处于明显劣势地位。在此，对健康损害的认

定需要多个领域共同介入。目前尚缺乏一系列的科学评

估方法，尽管我国有相应的环境排放标准，但由于人群

的活动性，无法直接将超标排放与健康效应直接进行关

联。在未来，将环保标准、环境监测数据、人群流行病

学结果、人群内暴露检测结果与理赔评估等数据结合起

来进行有效的危害认定，应该是环境健康的一个主流方

向。科学技术本应成为支撑法律法规出台的基础，但由

于目前技术的限制，极大地限制了健康损害赔偿领域相

关法律体系的发展。我国学者虽然也在环境损害研究领

域开展过一定的研究 [9]，但现有研究针对大范围环境领

域较多，直接与风险源的损害关联较少。因此，发展围

绕“排放—环境影响—环境暴露—人体健康影响—理赔”

的健康损害赔偿的技术支撑体系迫在眉捷。

3  环境污染损害的组织保障体系

发达国家对环境损害评估机构的管理强度和关注程度

都远低于国内，对评估机构的准入、资质和效力等一般不

做明确的要求，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和客观性以严格的法

庭程序审查和评估机构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和良好信誉约束

为主。为避免赔偿过程的纠纷，国际上大多健康损害的认

定机构与赔偿主体分离。赔偿机构由来自环境、卫生、监

测、法律等领域的人员组成，具有授权的评估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

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务院《关

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第十九条规定

“完善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制，研究建立环境民事

和行政公诉制度”。上述法律、法规和国家的大方针政策

都为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立法依据。依法

成立的以环保为宗旨的环保公益团体，有权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这种制度特别

适合于受害人不确定、环境权属关系不明确、受害人众

多而又难以确定代表人、或者受害人众多但确实缺乏应

有诉讼能力等特殊情况。

从组织框架上，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组织应当包括案

件诉讼组织、司法部门、损害评估机构、理赔认定机构

等，且这些机构应当具备一定的独立性质。然而，具体

实践中，由于各部门独立开展各领域的损害鉴定评估工

作，并未形成明确分工、有效协作的工作体系，导致各

部门间鉴定评估工作进展缓慢，不利于环境污染损害鉴

定及理赔工作的开展。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损害评估组

织管理制度在逐步发展中。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 号）》，明确由环境保护

部牵头开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通过推荐名录的形式对相

关机构及从业类别进行规范化。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第二批）》，共列出

29 家评估机构。但现阶段，名录中所推荐机构的不属于

行政许可，不具备强制力。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也可以

向当事人推荐没有列入该名录的鉴定评估机构从事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现阶段我国各地存在许多未被列入

推荐名录，但仍在从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机构。

在环境损害评估机构的资质管理上，司法部和环境

保护部共同发布了《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

作的通知》（司发通〔2015〕年 117 号）。随后，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将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该通

知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进行明确规定：一是科学设

置鉴定机构发展规划，制定详细的鉴定机构资质申报条

件，在审核登记工作初始阶段严格限制数量，提高鉴定

机构的技术水平。二是科学确定鉴定事项，规定鉴定机

构从事的主要领域是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生态环境

遭受损害的性质、范围和程度、因果关系等针对环境污

染的专门性问题的确定、评定防止损害扩大和修复生态

环境的措施或方案等。三是严格审核登记，建立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评审专家库，确保鉴定机构和人员质量。四

是加强监督管理。加强对鉴定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健全

司法鉴定工作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实行环境损害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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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动态管理制度，完善退出机制。加

强鉴定评估监管，加强对鉴定评估机构和鉴定评估人员

的监管，保障鉴定评估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促进环

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有序开展，建立一套包含行业

自律、行政处罚、司法监管、公众监督的有效运转的监

管体系。从该通知的内容看，涉及环境健康损害的内容

非常不明确，原因可能是环境健康的损害认定因果关系

科技支撑远远不够。目前我国的理赔认定机构主要是环

保法庭。我国由司法部门设置专门的环保法庭对环境污

染事件进行专门审判。目前在我国有超过 130 家环保审

判庭或合议庭，但是，这些法庭真正审理的环境污染导

致健康损害的案件却很少，大多是涉及林木、土地、矿

产等自然资源的案件，真正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的案

例很少。由于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的复杂性，环境健

康损害与赔偿机构应当更为精细化。为有效落实健康损

害赔偿，除健全法律外，还需要建立一个更高级别的专

业的环境健康污染损害、赔偿与协调机构。该机构应是

由国家多部门（环境保护部、保监会、财政部、卫生部、

司法部等）共同认可的第三方仲裁机构，且具备独立的

性质，负责污染导致的损失评估、责任认定、事故处理、

资金赔付等各项仲裁工作。

4  结论

发达国家实践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赔偿时，立足

于全面的健康损害赔偿保障体系建设。首先完善立法保

障，以法律法规为核心，以科学的定损评估方法作为支

撑法律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明确健康损害赔偿保障资金

的落实方法。具体不同的国家、企业、社会及个体究竟

选取何种赔偿资金筹措方式则取决于各国国情。此外，

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损害的组织保障体系相对比较健全，

可以协调污染导致的损失评估、责任认定、事故处理、

资金赔付等各项仲裁工作。

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环境污染形势更为严峻。

然而，目前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赔偿的法律支撑体系

严重不足，无法与损害赔偿的需求匹配。本文建议出台

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损害赔偿法》，从法律层面对整个

健康损害的认定、科技支撑与赔偿资金保障体系进行指

导；针对现有健康损害赔偿的技术支撑体系缺乏、认定

机构的人员建设薄弱等现状，建议加大在此领域的科研

专项支撑资金，形成一系列健康损害评估的精准评估方

法、技术标准等；在组织层面亟需建立一个专门的环境

健康损害认定机构，以保障对不同部门的协调，以推动

全面的环境健康损害赔偿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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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Supporting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Health Damage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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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on the avail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as well as the status of techniques and organization system.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rather deficient for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of health damag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an Environmental Damages Act, which 
meeting China's situ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urgently, so that it guide clearly the whole supporting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health damage.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of supporting technique and the shortage of the staff in the organization authorized,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volved organiz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supporting techniques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Additionally, 
a senior and professional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coordin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 third party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with depend nature should be recognized jointly by the national multiple departments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IRC,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etc.), which responsible for loss assessment,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accident handling, capital compensation and other arbitration work.
Keywords: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damage; damage survey assessment; support system;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